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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 三 章 醫療法人

      第 三 節 醫療社團法人

第 47 條

醫療社團法人之設立，應檢具組織章程、設立計畫書及相關文件，申請中

央主管機關許可。

前項醫療社團法人經許可後，應於三十日內依其組織章程成立董事會，並

於董事會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記，發給法人登記證

書。

第 48 條

醫療社團法人設立時，應登記之事項如下：

一、法人設立目的及名稱。

二、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。

三、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之姓名及住所。

四、財產種類及數額。

五、設立機構之所在地及類別與規模。

六、財產總額及各社員之出資額。

七、許可之年、月、日。

第 49 條

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。

醫療社團法人每一社員不問出資多寡，均有一表決權。但得以章程訂定，

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。

醫療社團法人得於章程中明定，社員按其出資額，保有對法人之財產權利



，並得將其持分全部或部分轉讓於第三人。

前項情形，擔任董事、監察人之社員將其持分轉讓於第三人時，應向中央

主管機關報備。其轉讓全部持分者，自動解任。

第 50 條

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，以三人至九人為限；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應具醫師及

其他醫事人員資格。

外國人充任董事，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，並不得充任董事長。

醫療社團法人應設監察人，其名額以董事名額之三分之一為限。

監察人不得兼任董事或職員。

董事會開會時，董事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。

第 51 條

醫療社團法人組織章程之變更，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。

醫療社團法人董事長、董事、財產或其他登記事項如有變更，應依中央主

管機關之規定，辦理變更登記。

醫療社團法人解散時，應辦理解散登記。

第 52 條

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，任期屆滿未能改選或出缺未能補任，顯然妨礙董事

會組織健全之虞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其他董事、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或依

職權，命令限期召開臨時總會補選之。總會逾期不能召開，中央主管機關

得選任董事充任之；其選任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違反法令或章程，有損害該法人或其設立機構之利益

或致其不能正常營運之虞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其他董事或利害關係人之

聲請或依職權，命令解任之。

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章程，有損害該法人或其設立機構

之利益或致其不能正常營運之虞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職權，命令解散董

事會，召開社員總會重新改選之。



第 53 條

醫療社團法人結餘之分配，應提撥百分之十以上，辦理研究發展、人才培

訓、健康教育、醫療救濟、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基金；並應

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作為營運基金。

第 54 條

醫療社團法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解散之：

一、發生章程所定之解散事由。

二、設立目的不能達到時。

三、與其他醫療法人之合併。

四、破產。

五、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設立許可或命令解散。

六、總會之決議。

七、欠缺社員。

依前項第一款事由解散時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；依前項第二款至第

七款事由解散時，應經中央主管機關之許可。

第 55 條

醫療社團法人解散後，除合併或破產外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，依組織章程

之規定。


